
法官提示：即使未签劳动合同，劳动者也可凭其他证据证明事实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周薇 李亚楠│美术编辑李媛│本版编辑 周卫法│２０15年 5月 20日·星期三

案情回放：
外出联系业务时受伤
销售员要求工伤遭拒

小李为某公司的销售员， 在
外地联系业务时遭遇车祸造成重
伤， 于是向公司提出工伤待遇支
付请求。 由于小李没有和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 公司否认小李是其
公司员工， 拒绝了他的请求。 后
小李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 劳动保障部门以无法证
明劳动关系为由不接受工伤认
定。 小李随后向当地劳动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确认与公司
的劳动关系， 仲裁委以证据不足
为由驳回了小李的请求。 之后，
小李向法院起诉。

庭审中， 小李提交了工作期
间的名片、 工作牌、 公司员工通
讯记录等材料， 并提供了其去外
地开展业务的客户证言， 证明其
去外地是洽谈业务 。 而公司认
为 ， 小李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
系， 而是口头达成的经销合作居
间介绍关系， 并且在公司的工资
表、 出差计划表及财务、 人事档
案上都没有小李的签名和记录。
小李外出期间， 未持有公司介绍

信、 销售合同等合法文件， 属于
个人行为， 与公司无关。

法院经审理， 认为双方虽然
未签劳动合同 ， 但根据相关证
据， 双方成立事实劳动关系， 最
终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员工工作中受伤
单位应协助申请工伤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工
伤认定先由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障
部门提出申请， 而用人单位未在
工伤发生30日之内提出认定申请
的， 受伤职工、 近亲属、 工会才
可以在自事故发生或诊断鉴定为
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 向社会保
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如果
劳动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 一旦发生工伤， 如果用人单
位不配合， 将会给工伤认定带来
难度。 此时， 受伤职工只能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
求确认劳动关系， 若不服裁决，
可在仲裁结果公布之日起15日内
向当地法院起诉， 确认劳动关系
后才能申请工伤认定， 获得相应
的赔偿。

《劳动合同法 》 第 7条的规
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
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
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也就是
说， 劳动关系的确立不以签订劳
动合同为根本要件， 只要存在用
工关系即表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建立了劳动关系。

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
劳动关系， 劳动者可以提供银行
支付工资的记录， 以现金发放工
资的可以提供有加盖公司印章或
工作人员书写或签字的工资支付
凭证， 以及工作证等与用人单位
有关的身份证明， 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事实管理的证明等。 另外，
用人单位的报销凭证、 因公传递
的电子邮件等也可以作为有效证
据进行佐证。

双方未签劳动合同
可借助其他凭证证明

我国法律法规对此也进行明
确规定。 劳动保障部 《关于确定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 规
定，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时可以参照以下凭证： 一、 工资
支付凭证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

花名册）、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的记录； 二、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发放的 “工作证 ”、 “服务证 ”
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 劳
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表”、 “表明表” 等招用记
录； 四、 考勤记录； 五、 其他劳
动者的证言等。

由于劳动者跟用人单位之间
所掌握的资源与信息量之间的不
平等， 法律在对劳动者提供有效
的保护的同时， 对用人单位的举
证责任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其
中， 上述 （一）、 （三）、 （四）
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责举
证。 如果用人单位举证不能， 则
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这
就避免了用人单位故意推脱责
任， 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当前许多企业劳动用工不规
范， 企业聘用劳动者不签订劳动
合同时有发生， 一旦出现纠纷或
伤亡事故， 由于不能清晰地确定
劳动关系 ， 界定双方的权利义
务， 给劳动者权利的维护带来很
多困难。 因此， 劳动者在被聘用
时应依法坚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
动合同， 同时劳动保障部门也要
将督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劳动
合同作为其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
的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 汽车消费成为消费
投诉热点， 汽车维修更是 “重灾
区”。 一些汽车维修店小题大做、
以次充好、 漫天要价、 过度维修
等问题， 让消费者维修费用、 时
间成本都大大增加。 近期， 延庆
工商分局大榆树工商所就解决一
起关于汽车维修产生的纠纷， 最
终， 帮助消费者李先生获得了赔
偿。

马延景

【法律咨询台】

汽车配件引纠纷
工商调解终赔偿

今年2月 ， 李某将自己的一
辆现代牌轿车卖给了谷先生。 办
理过户手续时， 李某将该车交强
险保单交由车辆管理部门存档，
同时将保险标志交给了谷先生。
因该车交强险尚未到期， 所以谷
先生没有重新购买， 便放心地上
路行驶了。

前几天， 谷先生在回家的路
上将行人杜某撞伤。 因事故发生
在保险期内， 所以谷先生陪同杜
某到保险公司索赔， 但却被告知
原车主李某已经以车辆转让， 保
险单和保险标志遗失为由向保险

公司申请了退保， 所以保险公司
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谷先生遂咨询， 请问保险公
司可以随意办理交强险退保吗？

说法
保险公司的做法错误。
交强险， 全称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 是我国首个由
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
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相关
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而致使受害
人无法获得赔偿。 由于交强险具
有法定性、 公益性等性质， 所以

与商业保险相比 ， 交强险在投
保 、 退保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规
定。

根据国务院 《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16条的
规定， 除以下三种情形外， 投保
人不得解除交强险合同： 一是被
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二是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
三是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
实丢失的。

此外，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15条还对交
强险退保作了严格的程序性规

定， 即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 应当
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 并书面
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

从谷先生反映的情况来看 ，
李某将车辆转让给谷先生并不属
于法定可以退保的三种情形之
一。 另外， 保险公司在退保后也
未履行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
并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的程序义
务， 因此， 该退保行为并不发生
法律效力， 谷先生仍然可以要求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
担赔偿责任。

典型案例:
前不久， 家住延庆的李先生

在延庆大榆树镇某汽车修理店花
费了2750元为自己的爱车更换了
一款增压器。 但是令李先生意外
的是， 新换的增压器使用3天就
无端损坏了， 李先生很气愤， 来
到 商 店 要 求 经 营 者 予 以 更 换
或 者 原价赔偿 。 经营者以李先
生操作不当为由， 拒绝了李先生
的要求。 于是， 李先生来到延庆
工商分局大榆树工商所进行投
诉。

大榆树工商所干部接到投诉
后， 立即到该修理店了解情况。
通过调解， 经营者同意对消费者
李先生的车进行检查， 发现增压
器内存在异物， 才导致增压器损
坏的 。 最终 ， 商家付给李先生
1000元的经济赔偿， 李先生对调
解结果表示满意。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维修汽车的时候， 要注
意以下几点。

首先， 要尽可能到正规厂家
售 后 服 务 站 或 可 信 度 高 的 长
期 维 修点进行维修 ； 修车前要
与 维 修 方 签 订 维 修 质 量 协 议
书 ， 明确维修部位以及更换的
具体部件， 双方签字确定权利义
务。

其次， 讲好价格， 弄清车的
毛病和所换配件的基本价格， 所
换配件是否达到有关标准， 避免
维修店事后 “漫天要价”。 修车
时要仔细查看所换配件包装， 有
没有合格证、 厂名、 厂址、 注册
商标 、 执行标准等 ， 拒绝使用
“三无” 产品和包装不完整的配
件。

最后， 维修后， 可以要求维
修者提供维修记录， 详细注明有
关情况及维修以后正常使用期
限。 此外， 消费者要保存好维修
发票或凭据， 确保出现问题时，
可以及时维权。

销售员凭业务证据讨回说法
外出联系业务被撞伤 没合同申请工伤遭拒

□韩坤呈 常丹

保险公司违规退保 发生事故仍应担责
□邰红梅 陶家平

根据法律规定， 员工
在工作期间受伤属于工
伤， 可依法享受相应工伤
待遇。 然而， 实践中， 不
少员工却因没签劳动合
同， 受伤后无法证明员工
身份 ， 进而难以认定工
伤。 这一方面， 提醒劳动
者在入职时一定要依法和
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
另一方面， 如果用人单位
一方实在不愿意签订劳动
合同， 劳动者一定要多方
保留工作凭证， 以备不时
之需。 那么， 如果没有劳
动合同， 哪些凭证可以帮
助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及
如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呢？ 下面这则案例或许会
对您有所帮助。


